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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陟县人民法院

印发 《武陟县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五类案

件流程节点管理,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法治保障

服务的规定》的通知
本院各部门、各人民法庭 :

现将 《武陟县人民法院关于关于进一步加强五类案件流

程节点管理,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法治保障服务的规定》印

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武陟县人民法院

2020年 11月 2日



武陟县人民法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五类案件流程节点管理,为优化

营商环境提供法治保障服务的规定

为加强涉营商环境类案件流程节点管理,进一步提高审

判效率,为 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和

司法服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市中院 《关于进一步

加强五类案件流程节点管理,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法治保障

服务的规定》,结合本院工作实际,现对 “
买卖合同纠纷、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委托合同纠纷、承

揽合同纠纷
”五类合同纠纷案件 (以下简称五类案件)流程

节点管理作出如下规定 :

一、诉讼案件流程节点管理

1、 立案、分案及电子卷宗移送。立案部门自收到五类案

件起诉状之日起 2日 内立案或裁定不予受理。自立案之日起 5

日内,完成诉讼费收缴、案件相关信息录入、起诉状、举证

通知书等诉讼材料送达、诉讼财产保全、案件排期开庭、进

行随机分案确定承办法官、卷宗移送等工作。民事审判部门

自收到卷宗之日起 5日 内,完成随案书记员、相关信息录入

等工作。

2、 管辖权异议。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的 ,

相关审判业务部门应当在收到当事人提交的管辖权异议申请

“ 
 
 

中

广



后应当在 20日 内审理完毕。经审理,管辖权异议成立的,应

当在裁定生效后 2日 内将案件移送至立案庭,由 立案庭负责

移送至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不成立的,相关审判

业务部门继续审理。

3、 财产保全。诉前财产保全,立案部门应当在接受当事

人申请后的 48小 时内作出裁定。诉讼财产保全、仲裁财产保

全和执行前财产保全,对符合保全条件的,应 当在 5日 内作

出裁定;情况紧急的,应 当在 48小 时内作出裁定。对可能恶

意转移财产的,可 以在采取保全措施后送达保全裁定,最迟

不得超过 3日 。涉及本县的财产保全,应 当在在裁定作出后

的 2日 内采取措施 ;涉及外地的财产保全,应 当在在裁定作出

后的 5日 内采取措施。特殊情况报分管院领导研究决定。采

取财产保全措施后,应 当在 3日 内将保全情况通知各方当事

人。在诉讼保全过程中,被保全人提出复议申请或要求变更、

解除保全措施,以及利害关系人提出诉讼保全异议的,作出

保全裁定的审判组织应当在 5日 内审查完毕。案外人或当事

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按异议之诉的程序进行处理。

4、 排期及开庭。符合速裁的五类案件优先适用速裁程序

进行审理;比较复杂的五类案件,可 以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

开庭 (询 问)审理的五类案件,自 立案起 2个工作日内进行

排期。首次开庭 (询 问),应 当在立案后 15日 内安排。因特

殊原因未能在立案后 20日 内组织开庭 (询 问),以及反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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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询 问)超过三次以上不能闭庭的,应 当向分管院领导说

明情况。双方当事人同意当即审理或调解的案件,可不予排

期,径行开庭审理或调解。

5、 合议。庭审结束后,承办案件的合议庭应当在庭审结

束后 3日 内进行合议。根据审判规则需要提请专业法官会议

研究的案件,分管院领导应当在收到申请后 7日 内组织讨论

研究。需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在经分管院领导同意

后,承办法官应当在审判委员会召开前 2日 向审管办提交审

理报告和相关材料。

6、 文书起草、审核和签发。案件研究确定后,承办法官

应当在合议后 7日 内完成裁判文书的起草,并呈送合议庭其

他法官,合议庭其他法官应当在收到后 2日 内完成会签审核

或签发工作。需要由部门负责人、分管院领导签发的裁判文

书,部 门负责人、分管院领导应当在收到后 3日 内完成审签。

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承办法官应当在 5日 内起草裁

判文书,呈审委会委员签字。

7、 送达。所有文书送达均通过本院集中送达平台进行送

达,并优先使用电子送达,采用邮寄方式不能送达当事人的 ,

应自收到回执之日起 2日 内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二次邮寄送达

或直接送达。采用直接送达的,应在裁判文书签发后 3日 内

直接送达。委托送达的,应 当在判决书、裁定书签发之日起 5

日内完成委托工作。受托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委托书后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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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进行送达,在送达后 2日 内将送达回证等材料回复委托人

民法院。因委托信息、材料或手续不完备而无法送达的,受

托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委托书后 2日 内将原因向委托人民法

院说明或予以退回。受托人民法院逾期未回复的,委托人民

法院应当及时催办,并做好工作记录以各查。通过有关单位

转交送达,送达回证未及时回复的,应 当及时催办。严格公

告送达的适用条件,当 事人下落不明或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

一般不适用公告送达。确需公告送达的,应报主管院领导批

准。

8、 结案。案件办理结束后,法官助理、书记员应当在具

各结案条件后 3日 内报结,及时办理诉讼费结算事项,向预

交诉讼费超出其应承担数额的当事人进行退费,向应承担诉

讼费但尚未缴纳的当事人通知追缴,对追缴期限届满仍未主

动缴纳的,应在期满后 7日 内移交执行局执行。

9、 审限管理。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审理期限

为六个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的审理期限为30天 。

裁定再审的案件,根据再审适用的不同程序,分别执行审理

期限规定。

10、 上诉及电子卷宗移转。当事人对一审裁判不服提出

上诉的,承办部门应当在收到之 日起 3日 内将上诉状副本送

达对方当事人,并在答辩期届满后 3日 内移送立案部门。立

案部门应当自接受移送之 日起 3日 内将上诉电子材料报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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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立案庭。上诉及电子卷宗移转总天数不能超过 50天。

经上级法院二审、再审发回重审的案件,立案部门应当

在收到发回重审裁定书后的 3日 立案,并分配到相关审判业

务部门重新审理,重新立案总天数不能超过 7天 。

二、执行案件流程节点管理

1、 立案。立案庭自收到五类案件申请执行之 日起 2日 内

立案,并完成执行信息录入工作。

2.分案。立案庭应当在立案完成当日在执行系统上进行

随机分案,确定案件承办人。

3、 通知及送达。承办人接收案件后,应在 3日 内完成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文书制作并送达当事人。

4、 网络查控。承办人系统确认接收案件后,应在 2日 内

完成案件的首次网络查询工作,并将反馈结果上传至电子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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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传统查控。首次网络查询后,经 网络查控结果分析财

产不足额的,承办人应在系统确认接收案件一个月内完成对

被执行人财产的传统调查工作,并将调查结果上传电子卷宗。

6、 财产控制。经网络查询和传统查询,发现被执行人银

行存款的应立即完成冻结,2日 内完成划拨,7日 内办理支付。

查询到其他财产的,应在 2日 内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7、 评估。对已查封的财产,需要进行财产变现的,应在

7日 内办理委托评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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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财产处置。财产处置参考价确定后,应在 7日 内启动

一拍,一拍流拍后应在 15日 内启动二拍,二拍流拍后应在 15

日内启动变卖。变卖流拍后,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

人同意以物抵债的,应在三个月执限内交付完成。拒绝接受

或者依法不能交付抵债的,应 当解除查封、扣押。

9、 财产分配。执行款进入法院一案一帐户案款系统后 ,

应在 7日 内完成到帐登记,15日 内办理案款发放。

10、 终本约谈。执行案件应当至少完成二次网络查控和

传统查控后,对被执行人确无财产或财产不足额的,于最后

一次财产查找日期后 5日 内约谈当事人。

11、 执行线索。对当事人提交的财产线索进行线索核查 ,

应当自提交线索5日 内进行核查,并将核查结果告知当事人。

12、 惩戒措施。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人财产申报不实、

拒不申报财产、故意逃避、隐匿财产等行为的,自 发现之日

起 5日 内对被执行人采取纳入失信、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

司法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

13、 结案。案件完成相应节点操作后,应 当在当日进行

报结。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应 当在立案之日起

三个月内执结;非诉执行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45天 内执结。

14.卷宗流转。案件结案后,要在 1个月期限内完成归档

工作,终本案件应在结案后 15日 内完成归档工作。

15.异议复议。异议人提出执行异议的,应 当依法在 7日



内进行审查,符合规定条件在 3日 内立案,立案后 3日 内通

知异议人和相关当事人。复议申请人申请复议的,执行法院

应在复议申请书送达对方当事人后 15日 内提交上级法院立

案。

16.执行协调。执行案件需报请上级法院协调的,应在 7

日内立案或完成相关报请手续,对协调事项进行处理。

17.执行监督。当事人申请执行监督的,应在 7日 内依法

进行审查,并将审查结果告知当事人。理由成立的,应在 5

日内立案。

18.执行公开。执行人员应准确录入案件节点信息,外 出

办案登录移动执行 APP记录执行过程,通过
“
阳光执行

”
向

当事人全程公开执行信息。

19.提级或指定执行。当事人申请提级或指定执行案件

的,应在 7日 内进行审查,并将审查结果告知当事人。理由

成立的,应在 5日 内立案。


